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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父母離婚後，法院在酌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時，依民法第 1055條之

1，應依子女最佳械益，審酌子女年齡｠性別｠意願｠父母之經濟能力及生

活狀況等因素，作為判斷依據を學說也相應提出各種法官應考量之因素，惟

對於孰為重要，多有軒見を且以敘述統計或卡方檢定之實證方法，無法判斷

這些應考量的事冶中，何者才是最重要的關鍵を本文以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共三年期間，地方法院第一審共 448件結果為る單獨親

權れ之裁判中的 690位子女為對象，使用資料探勘中的決策樹方法，Ε析當

父母均為本國人｠也都有意願誇取親權時，哪些才是法官在裁判中會考量的

重要因素を經Ε析後輔現，る子女主要照顧者れ｠る子女意願れ｠る親子互

動れ三冶因素具有最主要之影響力を此輔現推翻了社會大眾對司法系統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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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例如坊間常有人認為父母之中經濟弱勢方較難獲得親權，但本文研究

結果顯示經濟狀況此一因素在近年裁判中不再具有重要性を本文之研究方法

與研究成果，有皆於學術及實務工作者了解大多數裁判形成過程的重要因素，

進而提高裁判之可預測性及法之安定性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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